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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市民营经济发展局

关于组织开展2022年青岛市创新型中小企业

评价工作的通知
各区、市民营经济（中小企业）主管部门：

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管理暂行办法》（工信部企业〔2022〕63号）和《青岛市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管理实施细则》（青民发规〔2022〕5号），现就做好2022年青岛市创新型中小企业评价工作通知如下：

一、参评条件
（一）青岛市内工商注册登记、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符合《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

（二）未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或严重失信主体名单，提供的产品（服务）不属于国家禁止、限制或淘汰类；

（三）近三年未发生重大安全（含网络安全、数据安全）、质量、环境污染等事故以及偷漏税等违法违规行为；

（四）符合《创新型中小企业评价标准》（评价标准见附件1）。

2020年认定将于明年到期的市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可自愿申报创新型中小企业。2021、2022年认定的市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有效期内省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和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不参与创新型中小企业评价。拟申报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认定的，须先申报通过创新型中小企业评价。

二、组织实施
（一）企业在线申报。在“青岛政策通”平台开设青岛市创新型中小企业申报窗口，企业登录系统申报，线上填写创新型中小企业自评表、上传相关佐证材料。申报系统将于11月25日起开放，申报截止时间为12月1日17:00，逾期线上系统将关闭不再受理。
（二）区市评价推荐。各区、市民营经济（中小企业）主管部门根据工信部《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管理暂行办法》和《青岛市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管理实施细则》等有关要求，认真组织开展创新型中小企业评价，对企业自评信息、合规经营情况和相关佐证材料进行初审（含实地抽查），并对申报企业是否存在“近三年发生重大安全（含网络安全、数据安全）、质量、环境污染等事故以及严重失信、偷漏税等违法违规行为”，各区市要统一征求有关部门意见，查证有关情况，查证结果体现在报送的正式文件中，于12月7日17:00前完成网上推荐及行文推荐工作。区、市推荐上报后一律不得修改补充材料。
（三）市级审核评价。市民营经济局委托第三方机构开展市级审核评价。
（四）公示公告。市民营经济局根据第三方机构审核评价结果，负责将审核通过的企业名单向社会公示。公示期内，各区、市主管部门对辖区内企业的申诉信息进行答疑。公示无异议的，由市民营经济局公告为创新型中小企业。
三、相关要求
（一）各区、市民营经济（中小企业）主管部门要高度重视，积极开展政策宣传解读，确保中小企业应知尽知，广泛动员企业参评；要认真履行职责，坚持条件标准，按照“谁推荐、谁把关，谁审核，谁管理”方式，严格审核把关，确保申报质量，将符合评价条件通过初审的企业向市民营经济局推荐。

（二）经公告的创新型中小企业有效期为3年，到期后按照自愿原则申请复核。有效期内的创新型中小企业每年4月30日前通过培育平台及时更新企业信息，未及时更新企业信息的，取消复核资格。如发生更名、合并、重组、迁移、设立境外分支机构等与评价认定条件有关的重大变化，应在发生变化后的3个月内登录培育平台，填写重大变化情况报告表。对于未在3个月内报告重大变化情况的，取消复核资格，或直接取消公告。
（三）有效期内的创新型中小企业如发生重大安全（含网络安全、数据安全）、质量、环境污染等事故，或严重失信、偷漏税等违法违规行为，或被发现存在数据造假等情形，直接取消公告，且三年内不得再次申报。

（四）各区、市民营经济（中小企业）主管部门请于12月8日前将推荐文件（含盖章PDF）、创新型中小企业推荐名单（含序号、区市、企业名称，Excel版）纸质件1份及电子版报市民营经济局创业创新服务处(电子版通过金宏网发送）。
四、联系方式
1.政策咨询：市南区88728270，市北区82820159，李沧区87616656，崂山区88998007，西海岸新区88151066，城阳区58770875，即墨区66091620，胶州市82288571，平度市87364327，莱西市88405051，高新区68686931，自贸片区86763772，青岛市民营经济发展局85912657。
2.“青岛政策通”技术支持：85017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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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创新型中小企业评价标准
    一、公告条件
　　评价得分达到60分以上（其中创新能力指标得分不低于20分、成长性指标及专业化指标得分均不低于15分），或满足下列条件之一：
　　（一）近三年内获得过国家级、省级科技奖励。  
　　（二）获得高新技术企业、国家级技术创新示范企业、知识产权优势企业和知识产权示范企业等荣誉（均为有效期内）。
　　（三）拥有经认定的省部级以上研发机构。
　　（四）近三年新增股权融资总额（合格机构投资者的实缴额）500万元以上。
    二、评价指标
    包括创新能力、成长性、专业化三类六个指标，评价结果依分值计算，满分为100分。
    （一）创新能力指标（满分40分）
　　1.与企业主导产品相关的有效知识产权数量（满分20分）
　　A. Ⅰ类高价值知识产权1项以上（20分）
　　B. 自主研发的Ⅰ类知识产权1项以上（15分）
　　C. Ⅰ类知识产权1项以上（10分）
　　D. Ⅱ类知识产权1项以上（5分）
　　E. 无（0分）
　　2.上年度研发费用总额占营业收入总额比重（满分20分）
　　A. 5%以上（20分）
　　B. 3%-5%（15分）
　　C. 2%-3%（10分）
　　D. 1%-2%（5分）
　　E. 1%以下（0分）
　　（二）成长性指标（满分30分）　
　　3.上年度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满分20分）
　　A. 15%以上（20分）
　　B. 10%-15%（15分）
　　C. 5%-10%（10分）
　　D. 0%-5%（5分）
　　E. 0%以下（0分）    
　　4.上年度资产负债率（满分10分）
　　A. 55%以下（10分）
　　B. 55%-75%（5分）
　　D. 75%以上（0分）    
　　（三）专业化指标（满分30分）
　　5.主导产品所属领域情况（满分10分）
　　A.属于《战略性新兴产业分类》（10分）
　　B.属于其他领域（5分）    
　　6.上年度主营业务收入总额占营业收入总额比重（满分20分）
　　A. 70%以上（20分）
　　B. 60%-70%（15分）
　　C. 55%-60%（10分）
　　D. 50%-55%（5分）
　　E. 50%以下（0分）
附件2
佐证材料清单
满足《创新型中小企业评价标准》所规定四项直通条件之一的，须提供附件1-4全部和8-11中至少一项；
不满足《创新型中小企业评价标准》所规定的直通条件需通过评价指标计算得分的，须提供附件1-7全部。
1.企业营业执照原件扫描件。
2.未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或严重失信主体名单证明材料（“未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以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http://www.gsxt.gov.cn）查询结果为准；“未被列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在信用中国（山东青岛）（http://www.qingdao.gov.cn/credit）下载2019年以来国家标准版的公共信用信息报告）
3.企业主营业务及主导产品情况说明（500字以内）。
4.企业申报材料真实性承诺书，由法定代表人签字并加盖公章原件扫描（模板见申报系统）。
5.2020年度财务数据佐证材料原件扫描件（2020年度审计报告中的以下三部分：①带防伪码审计报告首页、②利润表、③审计报告附注中关于主营业务收入和其他业务收入部分内容；如无2020年度审计报告，则提供从税务所得税汇算清缴系统下载的带税务局电子印章的2020年度纳税申报表，纳税申报表需包含《一般企业收入明细表》）。
6.2021年度财务数据佐证材料原件扫描件（2021年度审计报告中的以下四部分：①带防伪码审计报告首页、②资产负债表、③利润表、④审计报告附注中关于主营业务收入和其他业务收入、研发费用部分内容，企业有研发费用但审计报告中未体现的可提供研发专项审计报告；如无2021年度审计报告，则提供从税务所得税汇算清缴系统下载的带税务局电子印章的2021年度纳税申报表，纳税申报表需包含《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基础信息表》《一般企业收入明细表》《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优惠明细表》，同时下载提供《资产负债表》，企业无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的，可下载提供《期间费用明细表》）。
7.知识产权证明原件扫描件：（知识产权局证书）
“I类知识产权”包括发明专利（含国防专利）、植物新品种、国家级农作物品种、国家新药、国家一级中药保护品种、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专有权（均不包含转让未满1年的知识产权）；
“Ⅰ类高价值知识产权”须符合以下条件之 一：1.在海外有同族专利权的发明专利或在海外取得收入的其他Ⅰ类知识产权，其中专利限G20成员、新加坡以及欧洲专利局经实质审查后获得授权的发明专利。2.维持年限超过10年的Ⅰ类知识产权。3.实现较高质押融资金额的Ⅰ类知识产权。4.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或中国专利奖的Ⅰ类知识产权；
“II类知识产权”包括与主导产品相关的软件著作权（不含商标）、授权后维持超过 2 年的实用新型专利或外观设计专利（均不包含转让未满 1 年的知识产权）。
直通条件证明材料原件扫描件（至少提供以下四项证明材料之一）：
8.2019年以来获得国家级或省级科技奖励证书（国家级科技奖励包括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防科技奖；山东省科技奖励；获奖证书需体现企业名称）。
9.获得的荣誉认证证书（均为有效期内），包括高新技术企业、国家级技术创新示范企业、知识产权优势企业和知识产权示范企业等（公告文件或证书）。
10.经认定的省部级以上研发机构佐证材料（包括国家、山东省认定的企业技术中心、工业设计中心、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重点实验室，以及院士（专家）工作站、博士后工作站公告文件或证书）。
11.2019年以来新增股权融资总额500万元以上佐证材料（包括合格机构投资者的证明材料、银行到账凭证、出让股权不超过30%证明材料）。
12.其他相关证明材料原件扫描件。
